内教人函〔2011〕10号

关于做好2011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
访问学者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院校：

根据《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施办法》（教人厅〔2004〕8号）(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和教育部《关于做好2011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工作的通知》（教人司〔2011〕37号）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的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区2011年高等院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要求

“高等学校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”是“高等学校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充分利用国内优质资源培养青年骨干教师的重要途径，各高等院校要高度重视项目的实施工作，切实把本项目作为实施人才强校战略、培养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、加强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在项目实施中与高水平大学建立起长期学术合作与交流关系。各高等院校要严格按照《实施办法》和《通知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，认真做好本校国内访问学者人选的选拔和推荐工作，切实把好选派质量关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今年教育部给我区下达的推荐名额是30名，我区拟下达推荐名额40名。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各推荐2名候选人。

三、上报材料及时间

请务于3月25日前将以下材料报送至教育厅人事处，过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1、《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》（可以在武汉中心网页http://train.whu.edu.cn和中国高等教师网www.ccf.edu.cn上查询和下载）电子版一份、纸质版两份。
2、《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人选一览表》电子版一份、纸质版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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